
附件 2

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序

号
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

消毒产品的命名、

标签（含说明书）

不符合国家卫健委

有关规定的

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

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

行为危害后果（违反禁止

标注内容的规定除外）

（注：给予处罚后三个月

内再次违法的不适用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。2.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条：消

毒产品的命名、标签（含说明书）应当符合国

家卫生健康委的有关规定。消毒产品的标签

（含说明书）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，不得出现

或者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。第四十三条：消

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、

第三十二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卫健行政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处 5000 元以下的罚

款。造成感染性疾病爆发的，可处 5000 元以

上 20000 以下的罚款。

2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

害因素检测、评价

结果没有存档、上

报、公布的

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

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。2.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条：违反

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：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工作场所职

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评价结果没有存档、上报、

公布的。



3

用人单位未依法采

取规定的职业病防

治管理措施的

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

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。2.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条：违反

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：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二）未采取本法

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。

4
对用人单位工作场

所职业病危害因素

的强度或者浓度超

过国家职业卫生标

准的

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

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（仅限噪

音，超标值 10%以内的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。2.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：用

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看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：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

的作业，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

定的权限责令关闭：（一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

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

准的。

5
用人单位未按照规

定在产生严重职业

病危害的作业岗位

醒目位置设置警示

标识和中文警示说

明的

县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

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

第一项。2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：用

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

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：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

作业，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

的权限责令关闭：（八）未按照规定在生产严

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

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


